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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立法會 CB(2)1358/99-00(01)、CB(2)1511/99-00(01)及

CB(2)1711/99-00(01)號文件]

助理法律顧問告知委員，委員在 2 月 25 日的會

議㆖曾詢問，如不服民政事務局局長(主管當局)所作有關委任

建築物管理代理㆟的命令，業主是否有權在新增第 40B(1)條

㆘，向土㆞審裁處提出㆖訴。政府當局的回應表示業主有權

向土㆞審裁處作出抗辯。政府當局亦表示會提出㆒些技術性

的修訂以賦予土㆞審裁處聆訊及裁決《建築物管理條例》(第

344 章)的任何法律程序的司法管轄權。委員對此回應並無疑

問。

II. 議員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議員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議員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議員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

2. 程介南議員及何俊仁議員分別向委員簡介其擬

提出的修正案[立法會 CB(2)1608/99-00(01)及 CB(2)1727/99-

00(01)號文件]。

政府當局的回應

[立法會 CB(2)1740/99-00(01)號文件]

3.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就程介南議員和何俊仁議

員擬提出的修正案作出回應，重點如㆘ —

a) 修訂第 3、3A和 4條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程介南議員所

建議修訂現時有關成立委任管理委員會

的規定，由籌集不少於 50%、30%及 20%

的業權份數的業主的支持以符合有關條

文的要求，分別降至 30%、20%及 10%，

已是極大改動。政府當局並不贊同何俊仁

議員再將業權份數百分比改為業主㆟數

百分比的建議。政府當局會就程議員的建

議提出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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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加入第 5A條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有關備用基金

的設立，原則㆖是個好建議，但在現階段

立法強制執行並不適當，政府擔心該建議

會削弱業主成立業主法團的意慾；

c) 加入第 34M條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程介南議員和

何俊仁議員分別建議修訂公契條款的程

序，當㆗涉及重要的法律原則和政策。政

府當局認為，未得締約各方表明同意而修

訂公契等私㆟合約的條款，會影響簽署者

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再者，此建議並非在

本條例草案範圍之內，亦未向公眾作任何

諮詢，政府當局因此反對該等建議；

d) 修訂附表 3第 3(5)(b)段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政府當局將提

出㆒項修正案，訂明在公契內規定毋須繳

付管理費的業權份數，在終止委任建築物

經理㆟的決議㆗並無權投票；

e) 修訂附表 3加入第 5(a)和(b)段

就程介南議員提議用雙重標準，以較低者

作為計算法定㆟數的規定，民政事務局副

局長(2)認為這項修訂並不可取。他指出，

該建議除了令程序變得更為複雜外，對大

型屋 而言，法定㆟數的比例將會大幅度

降低，造成業主法團所作的決定代表性不

足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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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修訂附表 3加入第 5A段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在現行的條例

㆘，業主可自行決定是否以核對身分証號

碼來核實出席業主法團會議的業主身

分，而毋須制定法律加以規定；

g) 修訂附表 7第 7(2)(b)段

有關程介南議員建議容許業主法團以代

通知金形式，作為立即取消對管理公司的

委任的補償，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認為建

議有可取之處。政府當局亦就此建議諮詢

有關團體，他們原則㆖不反對該建議，但

指出在法例㆗訂明有關賠償並不適宜，因

為每個個案的情況都有所不同。政府當局

會就此提出修正案，容許業主法團在不給

予通知期的情況㆘，可與管理公司訂立賠

償協議；

h) 修訂附表 3第 5(a)條及附表 7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指出，程介南議員與

何俊仁議員建議修改有關終止委任建築

物經理㆟的規定，將會大幅度降低目前所

訂不少於 50%業權份數的規定，並不符合

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政府當局因此反對

該等建議；

i) 修訂第 5(5)(c)(iii)條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政府當局贊同

何俊仁議員有關修訂委任代表出席會議

的規定，並會提出㆒項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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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修訂第 4條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政府當局不贊

同何俊仁議員以不同方法計算發展商或

擁有多個單位的業主所代表的㆟數的建

議，但會提出修正案以具體訂明在第 3、

3A和 4條㆘業主㆟數應如何計算；及

k) 修訂附表 2加入新條文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現時附表 2第

2(1)段的條文給予管理委員會應有彈性，

可自行決定是否需要非管理委員會的㆟

士協助，以執行委員的職務。原則㆖，秘

書和司庫的委任應與管理委員會的任期

同時終止。如須在任期屆滿前終止委任，

管理委員會在最初委任秘書或司庫時可

訂明此項規定，或藉業主會議通過決議予

以終止。因此，政府當局認為沒有需要作

出何俊仁議員所建議的修訂。

討論

公用㆞方的業權份數

4. 就政府當局建議不容許毋須繳付管理費的業權

份數的業主就終止委任建築物經理㆟的決議㆖投票，李永達

議員認為該建議的範圍太窄。他認為該建議應適用於其他情

況，例如訂定管理費的決議。何俊仁議員認為該建議亦應適

用於成立業主法團的決議。何議員指出，政府的建議其實無

助於業主法團解僱建築物經理㆟。因為該建議只是防止擁有

公用部分業權份數的業主投反對票，而附表 7 第 7 段所要求

的，是終止建築物經理㆟的決議必須有不少於 50%的業權份

數的業主支持才可通過。

5.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曾就

此建議諮詢專業團體和㆞產商會，他們對擁有業權份數的業

主不賦予投票權的建議表示反對。他們就該建議只適用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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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況，如終止委任建築物經理㆟的決議，亦很有保留，若

將此建議應用於㆒般情況，不容許擁有業權的業主行使其權

利，是㆒個原則性的改變，政府當局對此亦有保留。民政事

務局副局長(2)指出，現時的公契已有機制防止發展商藉公用

部分擁有超過 50%的業權。

法定㆟數的雙重標準

6. 程介南議員指出，條例草案的原意是方便業主成

立法團。他認為唯有採用雙重標準以取其低者的方法，讓大

型屋 的業主容易召開業主法團會議，符合草案原意。

7.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用百分比去訂定法團

會議的法定㆟數可確保業主法團的決定有足夠代表性。若同

時接受某特定的業主㆟數如 100 名業主作為法定㆟數，則在

500 戶的屋苑與 2000 戶的屋苑所產生的效果有很大分別，後

者會有代表性不足的情況出現。

III. 政府擬提出的修正案政府擬提出的修正案政府擬提出的修正案政府擬提出的修正案

8.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表示，除了㆖述的修正案

外，政府還會提出以㆘修正案 —

a) 就香港會計師公會指出擬議的第 27(1A)

條關於會計師〝核證〞業主法團的財務紀

錄的規定未能反映現時核數師的專業工

作範圍，政府當局已諮詢庫務署；他們同

意接納香港會計師公會的建議，並會提交

修正案；

b) 委員曾指出現時第 5(5)條與新增的 3(3)條

有抵觸，委員亦指出計算投票權的方式並

不明確。政府當局會提出修正案將業主會

議法定㆟數和投票時計算業主㆟數的方

式納入在本條例的附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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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了減低業主召開會議的初步開支，政府

當局會修訂第 5(3)(b)條，指明召開業主會

議的通知只須在㆒份報章刊登便可。新建

議對在土㆞審裁處命令㆘必須成立業主

法團的建築物，尤其有利；

d) 政府當局會修訂第 45 條，說明土㆞審裁

處在建築物管理方面所具有的司法管轄

範圍；及

e) 就條例草案第 11條作出技術性修訂。

IV.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保險

9. 李永達議員詢問第㆔者責任保險的承保範圍是

否包括違例建築工程。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回應時表示，政

府當局已於㆖次會議提供立法會 CB(2)1570/99-00(02)號文件

附錄 2 以解答委員的有關提問。簡而言之，倘若違例建築工

程在保單開始生效時已經存在，將會被納入承保範圍；但事

先須經獲授權㆟員或同等專業㆟員發出安全證明書方可。保

險公司有權就在保單生效後出現的違例建築工程所引致的法

律責任或申索向其業權㆟作出追討。

政府當局

10. 何俊仁議員詢問有關第㆔者責任保險的定義。他

認為該保險的承保範圍應包括業主和住客。民政事務局副局

長(2)回應時表示，在保險業而言，第㆔者保險的概念是指投
保㆟和受保㆟以外的㆟士。至於受害者是否屬第㆔者，則要

視乎個案而定。他表示該條例草案的精神是受到危害的㆟都

獲得保障。應委員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答允就第㆔
者的定義向保險業專家尋求進㆒步的資料。

不可分割業權份數的分配

政府當局
11. 應主席的要求，民政事務局副局長(2)答允就分配
不可分割業權分數的原則及方法向委員提供書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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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2. 委員同意㆘兩次會議會分別在 2000年 5月 9日 8

時 30分及 5月 18日 4時 30分舉行。

(會後補註：原定在 2000年 5月 18日舉行的會議

其後改在 5月 17日 8時 30分舉行)

13. 會議於㆘午 3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8月 22日


